
  成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成武县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
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成政办字〔2023〕4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成武县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成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4月 25日

  

  成武县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改革试点工作方案

  

  为确保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税率改革试点工作顺利开展，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引
导企业树立新发展理念，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
场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4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创建国土资源节约集约示范省
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18〕8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亩产效益”评价改革工作的指
导意见》（鲁政字〔2019〕235号）、《山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山东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扩大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的通
知》（鲁财税〔2022〕28号）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部分县(市、区)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
标准的通知》（鲁政发〔2023〕3号）等规定，结合成武县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目标任务

  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按照企业亩产效益评价结果探索实施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税收
政策，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引导企业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益,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

  二、改革原则

  （一）坚持全县统筹。充分借鉴前期改革试点经验，不断加大改革探索力度，明确财政部门

牵头，税务、工业和信息化、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配合，实施全县统一的改革方案，确保改革

试点目标一致、步调协同。



  （二）支持效益优先。依托全县“亩产效益”评价改革，充分发挥城镇土地使用税杠杆作用，

通过差别化的政策设置，鼓励纳税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提升亩产效益，引导盘活低效存量用地，

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三）保持税负稳定。根据存量土地利用效率不同，对纳税人适用差别化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税额，单户纳税人税额标准有增有减，区域总体税负水平保持稳定。

  三、试点范围

  对全县参与“亩产效益”综合评价的企业，实施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改革。

  四、试点内容

  （一）税额标准。自 2023年 4月 1日起，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调整为：县域一级土地

8.00元/平方米，建制镇和工矿区 5.00元/平方米。结合“亩产效益”评价改革情况，对不同类型

的企业适用不同的税额标准。

  1.对纳入“亩产效益”综合评价范围的企业，根据A类（优先发展类）、B类（支持发展
类）、C类（提升发展类）、D类（限制发展类）的评价结果，分别按照调整后税额标准的
50%、60%、80%、100%执行。

  2.对未纳入“亩产效益”综合评价范围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按照调整后税额标准的 80%执
行；

  3.对高新技术企业，按照调整后税额标准的 50%执行。

  （二）适用依据。以企业上一年评价情况作为本年度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政策适用依据，

便于企业及时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五、职责分工

  （一）财政部门：负责协调做好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改革试点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政

策宣传、解释，密切关注试点推进情况，及时与上级部门沟通，协调解决试点中出现的困难和问

题。

  （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及时向实施企业“亩产效益”综合评价牵头部门提供企业

用地数据（以全省工业用地利用情况调查平台数据为依据），与税务部门共同做好企业应税面积



核定。

  （三）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负责牵头做好工业企业“亩产效益”评价工作，每年 2月底前向

税务部门提供上年度工业企业评价结果名单；对不如实履行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义务，故意少申

报应税土地面积、不及时足额缴纳税款的企业，在当年评价中适当扣减其得分或降低等级。

  （四）税务部门：负责根据企业“亩产效益”综合评价结果，做好系统调整工作，及时告知

纳税人按照相应标准申报纳税；根据企业“亩产效益”评价工作需要，提供企业上年度缴纳的税

费及相关数据，落实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政策。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深刻领会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

改革对建立与“亩产效益”评价相适应的资源要素配置机制、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土地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具有积极意义。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高位推动，系统谋划推进，建立协作共享机制，明

确职责分工，强化数据共享应用，共同推进工作落实，确保改革试点工作顺利实施。

  （三）加强宣传引导。采取线上线下方式相结合，加强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政策宣传，为

扩大改革试点营造良好氛围，引导纳税人支持和理解改革试点工作。

  （四）密切关注动态。密切关注试点实施情况，及时发现、解决试点中遇到的问题，总结试

点做法和成效，为全省扩大试点范围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模式，提升土地使用质效。

  七、执行时间

  本方案自 2023年 4月 1日起施行，并将根据上级政策变化进行相应调整。

  

  附件：成武县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表

  

附件:



  成武县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表

  

  单位:元/平方米

  市、县   一级土地   二级土地   建制镇   工矿区

  成武县   8.00      5.00   5.00

  注：1.对“亩产效益”评价结果为A类（优先发展类）、B类（支持发展类）、C类（提升
发展类）、D类（限制发展类）的纳税人，分别按照税额表所对应税额标准的 50%、60%、
80%、100%执行；2.对暂未纳入“亩产效益”评价的纳税人，按照调整后税额标准的 80%执行；
3.对高新技术企业按照调整后税额标准的 50%执行。


